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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海县农业农村局文件 
 

宁农〔2021〕14号 
 

 

关于印发《宁海县示范性家庭农场 
评选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宁海县人民政府《关于加快现代农业转型发展

的若干意见》（宁政发〔2020〕20 号）文件精神，鼓励农业经

营模式创新，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引导我县家庭农场

健康有序发展，进一步推进现代农业发展。现将《宁海县示范

性家庭农场评选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宁海县农业农村局       

2021 年 1月 19日  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宁海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月 1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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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海县示范性家庭农场评选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宁海县人民政府《关于加快现代农业

转型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宁政发〔2020〕20号）文件精神，鼓

励农业经营模式创新，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引导我县

家庭农场健康有序发展，进一步推进现代农业发展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二条  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，从事农

业规模化、集约化、商品化生产经营，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

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。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组织单位，

以适度规模的农、林、牧、渔等产业为劳动对象，以高效的劳

动、商业化的资本和现代化的技术为生产要素，以商品化生产

为主要目的，实行自主经营、自我积累、自我发展、自负盈亏

和科学管理的企业化经济实体。 

第三条 县级示范性家庭农场的评选，坚持“自愿申报、

公平公开、择优评选”的原则。评选工作每年开展一次，实行

动态监管制度。 

第二章 申报 

第四条 申报条件： 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48904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59998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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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规模适度化。从事粮油、蔬菜、瓜果、水产、畜牧、

林特（不含花木）等主要产业，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生产经营规

模，相对集中连片，适合新品种推广和新技术应用，适合以家

庭为单位进行经营管理。为了保证经营的规模性、连续性和稳

定性，经营的土地需签订规范流转合同，土地流转年限 3 年以

上，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较高，具备一定的规模（见附表）。 

（二）主体职业化。农场主为具有本县户籍从事农业生产

发展 3年以上的农户（或在本县从事农业生产 10年以上的外来

农户）、在农业领域自主创业的大学生；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

注册登记一年以上，并年检合格的，有必要的规章制度；在本

农场固定从业的家庭内人员不少于 2 人，并以农业收入为主要

经济来源； 

（三）管理规范化。有必要的经营管理场所，各项管理制

度健全，有达到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、《动物防疫法》等法

律法规要求且符合本场实际的生产控制措施和技术操作规程，

严格农业投入品使用，加强动植物病虫害绿色防控，定期对农

产品质量安全进行检测，确保不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。有

规范的生产和销售记录，有清晰的财务收支明细，能真实反映

农场的生产经营状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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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经营市场化。农场要有统一品牌包装，并占总销售

量 60%以上（稻谷、半成品药材等不适宜包装销售的产品除外）。

有稳定的销售渠道。 

（五）生产标准化。执行国家或地方农产品质量标准或操

作规程；标准化生产的产品产值占总产量的 80%以上；主要农产

品生产有可操作的标准化生产操作规程和生产模式图，并按照

标准化生产模式图进行农业生产。生产基地农产品要通过农产

品相关检测或通过无公害农产品或绿色食品、有机食品等认证，

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和自律性检测检验制度健全，并实现农业

生产生态化。 

第五条 申报材料： 

1、宁海县示范性家庭农场申报表； 

2、家庭农场情况介绍； 

3、营业执照复印件； 

4、家庭内固定的农场从业人员户口本复印件； 

5、基地或产品认证的相关证明材料； 

6、家庭农场财务明细表； 

7、土地流转合同等相关证明文件、工商登记注册材料、家

庭农场相关制度、销售台帐等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

事处审核后备案。 

第六条 申报程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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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自愿申报。申报单位对照示范性家庭农场申报条件，按

照本办法第五条要求提供申报有关材料（一式二份），于每年 1

月 30 日前向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。 

2、初审推荐。乡、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组织相关人员

进行实地检查，对家庭农场所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，通过

后将申报材料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报县农业农村局。 

第三章 评选 

第七条 县农业农村局对申报的示范性家庭农场进行实地

审查，综合评价，择优评定，签署考评意见。 

第八条 将评定的示范性家庭农场由县农业农村局发文公

布，按规定享受示范性家庭农场有关扶持政策。 

第九条  宁海县县级示范性家庭农场每年评定 20—30家，

对评选的县级示范性家庭农场给予每家以奖代补 3 万元的一次

性奖励补助。被评选为市级示范性家庭农场的配套奖励 3 万元，

被评选为省级示范性家庭农场的配套奖励 5万元。 

第四章 管理 

第十条 申报省级、市级以上示范性家庭农场原则上在县

级示范性家庭农场中择优推荐产生。 

第十一条  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对照创建标准，严

格把关，负责做好评选示范性家庭农场的审核推荐工作；县农

业农村局做好对示范性家庭农场的评选审核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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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 对示范性家庭农场实行动态管理，优保劣汰。

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取消其宁海县示范性家庭农场资格。 

（一）申报中提供虚假材料或存在舞弊行为的； 

（二）因经营不善资不抵债、停止实质性生产或被兼并的； 

（三）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； 

（四）未及时参加工商年检或被工商吊销、注销营业执照

的； 

（五）其它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。 

   

第五章 附则 

 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宁海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，自 2021

年 2 月 19日起施行。关于印发《宁海县示范性家庭农场评选管

理办法》的通知（宁农林[2015]152 号）同时作废。 

 

附件：1.宁海县示范性家庭农场规模标准 

 2.宁海县示范性家庭农场申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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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宁海县示范性家庭农场规模标准 
产业 种类 规模标准（亩/头/羽/标箱/平方米） 

种植业 

粮油 100 

露地蔬菜瓜果 100 

设施蔬菜瓜果 50 

林特 150 

畜牧业 

生猪 1000 

肉禽 30000 

鹅 5000 

蛋禽 10000 

肉牛 100 

奶牛 50 

羊 500 

獭兔 5000 

毛兔 1500 

渔业 

海滩湖泊面积 200 

池塘面积 50 

网箱养殖 50 

工厂化养殖水体 2000 

注：1、投入和产出较高的特种种养业，应达到以上相对应行业规模

的 50％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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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宁海县示范性家庭农场申报表 
 

家 

庭 

农 

场 

概 

况 

名称 
（盖章） 

 
联系电话（手

机） 
 

农场地址  

注册资金 
（万元） 

 注册类别  注册时间  

主营范围  

开户银行  账号  

生产规模 
（亩、头、羽、
箱、㎡） 

 年产量 

产品 1、 

产品 2、 

产品 3、 

销售途径  
总收入 

（万元） 
 

净利润
（万元） 

 

注册商标  三品认证  

管理场所
面积（㎡） 

 
土地流转
面积（亩） 

 
5年期以上流转
面积（亩） 

 

雇工数  
其中常年
雇工数 

 聘用大学生数  

农 

场 

主 

基 

本 

情 

况 

姓名  性别  年龄  

户籍地址  

学历  技术职称  

从事农业
生产时间
（年） 

 
家庭 

人口数 
 

其中从事
农场人口

数 
 

培训经历  

申报情况说明（约 600 字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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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情况说明（约 600 字）： 

乡镇（街道）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盖章）  

       

年  月  日 

评选组签署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年  月  日 

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（盖章） 

 

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
